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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地址：110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

承辦人：陳家慶

聯絡電話：02-87897636

傳真：02-87897614

E-mail：jason@mail.pcc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2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工程企字第110002607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機關辦理工程採購，請核實編列營建工程污染防制設施經

費及交通維持計畫所需義交人員費用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

機關。

說明：

一、據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反映，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

制設施管理辦法所規定應辦理之工作，機關常以編列少許

費用方式，移由承攬廠商辦理；另交通維持費中僅編列指

揮旗手預算，卻要求廠商須僱用訓練合格之義交協勤，造

成廠商額外負擔。

二、關於空氣污染防制經費乙節，查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

施管理辦法對於營建業主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應設置之有

效抑制粉塵之防制設施、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等業定有明

文，機關本應妥為考量後於招標文件訂明，並依市場行情

核實編列預算。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已訂定「加強公共工程

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管理要點」(例如第5點，新臺幣100萬

元以上之工程，採量化及一式混合編列經費)及「營建工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100463872

■■■■■■行政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0/12/16

■■■■■■■3 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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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保護設施規劃設計及經費編列指引」，如有疑義，請

向該署洽詢。

三、關於義交人員費用乙節，如屬依法規規定或交通維持計畫

要求，必須使用訓練合格之義交人員進行交通指揮者，請

核實編列該等人員預算，並於招標文件載明；屬原契約以

外之需求者，應由契約雙方合意辦理契約變更，增加給

付。

四、副本抄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：貴公會會員如對個

案招標文件所編列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經費或交通維持人

員費用有疑義者，可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規定，以書面向

招標機關請求釋疑。

正本：總統府第三局、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、行政院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

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、直

轄市政府、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、各鄉鎮市公所

副本：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、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、本會技術處、工程管理

處、企劃處（網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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